
交通部使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12月22日交通部交路字第1040036294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9點，
並自即日生效(原名稱:交通部公路監理機關使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管理要點)

1、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因業務需要運用內政部戶役政資料（以下簡稱戶役政資料），
為落實資訊安全，防止戶役政資料不當使用或外洩，保障個人隱私權益，特訂定本要
點。

2、 本部所屬或應用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辦理公路監理業務之機關，得申請並經本部審查同意
後使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及運用戶役政資料。

3、 戶役政資料之運用，以因應下列業務需要為限：
（1） 本部公路總局及所屬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全國公路監理業務。
（2） 本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辦理通行費欠費追繳、逾期未繳舉發及救濟業務。
（3） 直轄市政府辦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處罰業務與運輸業管理業務。

4、 本部公路監理資訊維運中心（以下簡稱資訊維運中心）與依本管理要點申請應用機關
（以下簡稱連結機關）之資訊室專責人員及使用單位人員，應遵守本要點及相關法規
之規定，妥善運用及管理取得之戶役政資料，並配合進行稽核作業。

5、 戶役政資料安全管理之分工如下：
（1） 資訊維運中心：
1. 連線作業系統、設備與網路之安全管理。
2. 連線作業申辦事宜及相關主機運作維護管理。
3. 連線作業電腦申請審查、IP位址鎖定。
4. 連線作業使用者群組設定及帳號密碼管理。
5. 每月分別製作各單位使用記錄清冊傳送各連結機關。

（2） 各連結機關資訊室（以下簡稱資訊室）：
1. 使用單位使用權限管理，應每季辦理帳號清查，檢視使用者權限。
2. 連線作業使用者申請資料書面審查及經主管核章後傳請資訊維運中心設定帳號
密碼。

3. 定期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以提升個人資料保護觀念。
（3） 各連結機關政風室（以下簡稱政風室）：
1. 督考戶役政資料安全維護、保管及銷毀等事宜。
2. 違反管理規定人員之調查及懲處事宜。

（4） 各連結機關使用單位：
1. 防止戶役政資料外洩及不當使用。
2. 帳號新增或異動時，應經使用單位主管確實審核其必要性，於核章後傳送資訊
室申請。

6、 資訊安全管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戶役政資料管理：
1. 資料查詢及存放場所，嚴禁非相關人員進入及停留。
2. 資料查詢、輸出及傳送均需採取適當之保密措施。
3. 批次擷取資料時，應經機關主管核可，核准文件、申請單及保密切結書留存資
訊室備查；連線查詢資料時，須連線指定網址進行查詢，查詢結束時應關閉瀏
覽器，使用單位專責人員並每月列印查詢紀錄送交主管稽核。

（2） 分層權限管理：
1. 資訊維運中心專責人員：連線作業申辦事宜及相關主機運作維護管理。



2. 資訊室專責人員：審查資料使用者查詢範圍或權限，並轉請資訊維運中心設定。

3. 使用單位人員：使用者依業務需要申請資料查詢範圍或權限，並簽訂保密切結
書，遵守保密規定。

（3） 使用者管理：
1. 帳號及密碼應妥為保管，不得提供他人使用。
2. 密碼定期由資訊室通知使用者更換，密碼長度八個字元（含）以上，並包含大
小寫字母、數字或特殊符號。如發現有洩密之虞時，應即更換。

3. 使用者停（離）職時，使用單位應立即通知資訊室轉請資訊維運中心將其使用
權限註銷。

4. 使用者因業務調整或調職時，使用單位應立即通知資訊室轉請資訊維運中心撤
銷或變更使用者之權限。

（4） 連線電腦設備管理：
1. 連線電腦設備須設定螢幕保護密碼，使用者離開時，須退出使用環境，每日下
班前並應確實關機，以防止資料外洩。

2. 連線電腦設備IP位址，不得任意變更。IP位址如有異動，應立即通知資訊維運
中心變更設定。

（5） 戶役政資料運用管理：
1. 查詢紀錄檔須保留五年。
2. 資料不得任意複製。
3. 資料禁止提供非業務權責人員閱覽及使用。
4. 不得透過傳真或網路方式交付戶役政資料。
5. 戶役政資料之傳送與處理應有適當之安全保護措施，個人識別資料應加密保護。

6. 書面戶役政資料使用後須以碎紙機銷毀，並刪除相關電子檔案，使用者並應保
密。

7、 戶役政資料運用之內部稽核及督導查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使用單位每月列印查詢紀錄單，供查核人員查核，每月抽查比率至少為千分之

三，每月抽查筆數不得少於十筆，查詢總筆數少於十筆者，應全數查核；相關
查核結果應保留五年，如遇有查詢異常現象，應會同政風室及資訊室共同調查，
並作成稽核紀錄。

（2） 資訊室配合政風室每半年辦理稽核工作，所有稽核工作均應作成稽核紀錄，保
留五年備查。

（3） 內政部實施稽核作業時，本部須配合提供相關查核資料，連結機關及使用人員
須配合辦理。

8、 使用戶役政資料者，應妥善保管及利用所取得之資料；其違反相關規定者，除由服務機
關懲處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追究：
（1） 連結機關或使用者不當使用經由本部提供之戶役政資料，致當事人權益受損，

發生爭議或訴訟時，連結機關或使用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負
完全責任。如致當事人權益受損者，使用單位應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八條
之損害賠償責任，與第三十一條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

（2）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五條或第十六條之規定，意圖營利者；或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對於個人資料檔案為非法輸出、干擾、變更、刪除或
以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致生損害於他人者；或假借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前揭情形之罪者，應負同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
及第四十四條之法律責任。

（3） 使用者不當使用戶役政資料之行政責任，應由其所屬之主管機關議處；其涉及
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9、 本部申請使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承辦人及單位主管異動時，應函知內政部。


